
附件 1： 

 

湖南省教育后勤协会学生公寓服务企业 

评估与推荐管理实施细则 
 

为保障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，向学校会员单位推荐优秀的学

生公寓服务企业，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，结合《湖南省教育后勤

协会后勤服务企业评估与推荐管理办法》（湘教后通〔2018〕9

号）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）及本专业的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本实施细则中的学生公寓服务企业包括学生床上用品企业

和学生公寓家具企业两大类别。 

 

一 评估与推荐机构及职责 

第一条 根据湖南省教育后勤协会要求，学生公寓专业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寓专会）负责学生公寓服务企业的评估与推荐管理

具体实施工作，具体职责如下： 

1、制定学生公寓服务企业现场考察评估标准； 

2、根据行业要求制定学生公寓服务企业的管理实施细则； 

3、组织各学校推荐考评专家，组建考评专家库，负责组织

考评专家对申请推荐企业进行现场考察评估并上报评估结果； 

4、根据本细则要求对通过推荐的学生公寓服务企业实施管

理监督； 

5、负责学生公寓服务企业的年度考核工作。 

 

二 企业资质要求 

第二条 推荐企业除了必须满足《管理办法》第三章要求处，

还应具备如下条件： 

1、企业必须配置有能够满足学生公寓用品或学生公寓家具



生产条件的设备设施和相应的生产场所； 

2、有严格的产品质量监控体系，产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

求，产品的设计、生产、原材料的选择符合相关部门的执行标准

（或行业标准），符合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安全要求； 

3、企业有学生公寓用品或学生公寓家具生产经验，生产工

人接受过相应的生产培训，具备一定的安全生产及产品卫生安全

意识。 

4、企业必须规范经营，无违法经营记录，并能严格遵守《企业

服务承诺书》要求，优质服务学校。 

 

三 推荐企业的申请、评估、推荐程序 

第三条 符合推荐条件的企业需向湖南省教育后勤协会秘书

处提出书面申请，企业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在秘书处面签《企

业服务承诺书》，同时提交相关申请资料。 

第四条 寓专会组织考评专家对申请推荐企业进行现场考察

并如实填写《湖南省学校公寓服务推荐企业评分表》，向协会建

议推荐名单。 

第五条 协会秘书处对建议推荐名单在协会信息平台向社会

公示，公示期七天。 

第六条 对公示期满合格的企业，由协会秘书处向社会公布

推荐名录，学校在遴选合作企业时优先选择。 

 

四 监督管理 

第七条 凡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公寓服务企业可以在其经营

业务范围内向学校提供相关业务经营服务活动，但经营过程必须

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及“质优价

廉”的原则。 

第八条 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公寓服务企业，必须按时按要

求接受寓专会的年检，年检不合格的企业将取消推荐资格。 



第九条 学生公寓服务会企业应及时向寓专会报备其中标服

务的学校名称和服务、建设项目有关信息。企业信息（如企业名

称、资质、办公场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）发生改变时，应及

时向寓专会秘书处报告备案。 

第十条 凡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公寓服务企业如需在湖南省

辖区中小学范围内从事学生公寓服务经营活动的，需到当地市州

教育部门进行备案，接受中小学后勤分会或市州教育部门的管理

与监督。 

 

五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属湖南省教育后勤协会学生

公寓管理专业委员会。本细则与教育行政部门和上级教育后勤协

会文件精神不符时，以上级部门和协会所颁发文件为准。 
 


